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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大教务„2018‟74号 
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 

统计与核算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从 2018 年起，我校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将纳入教师和

学院教学工作量考核内容。为考核学院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，

奖励教师在本科教学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，学校将开展相关

业绩的统计与核算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核算原则 

（一）按标准核算原则 

教学建设工作量统计与核算的办法，参照《云南大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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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岗位基本工作量要求及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大人„2018‟

2 号）的附件 2《教学工作量核算标准》中“（二）教学建设

工作量核算标准”执行。 

（二）按本校第一贡献原则 

所有教学研究成果和项目必须以云南大学为第一完成

单位或第一主持单位。凡涉及到集体或团队项目的分值均为

总分。项目总分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工作贡献核定分值到

具体项目参与人，不得重复计算。 

（三）与科研不重复申报原则 

同一项目或成果获得不同级别奖励时，按最高级别核算

分值，不累计计算。同一项目或成果不得同时申报学校科研

工作量奖励和教学建设工作量奖励，否则取消该项目或成果

的计分及奖励资格。 

（四）实事求是原则 

教学建设工作量的申报必须实事求是，如有弄虚作假行

为，一经查实即扣除已核算分值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二、统计范围 

（一）统计的项目范围 

1、各类教学奖励及教学竞赛项目：教学成果奖、教师

教学比赛、教学名师及团队。 

2、教学研究项目及教研论文：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

学研究项目；公开发表教学研究论文。 



 

3 

 

3、教学建设项目：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、课

程建设、教学团队建设、名师工作室、优质生源基地、实践

教学项目建设、教师教学能力建设、教材建设等。 

4、指导学生各类研究项目申报、竞赛获奖：大学生创

新创业项目指导、获奖的学科竞赛指导、学生科研项目指导

等。 

（二）统计的时间范围 

所有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的统计范围为 2017 年 9 月 1

日——2018 年 8月 31 日。 

三、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的统计与核算 

（一）教师个人申报 

1、教师根据自己的业绩，填报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的

相关表格（见附件 1）。 

2、除云南大学立项或奖励的校级项目外，其它所有业

绩均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并由学院签章： 

①公开发表的教研论文：须提交 1 份论文复印件（含期

刊封面、目录、全文、版权页）。 

②已出版的教材：须提交 1份教材原件。 

③获奖类项目：须提交 1 份获奖证书复印件。 

④非校级立项的建设项目：须提交 1 份立项通知或正式

文件的复印件。 

（二）学院统计汇总与核算工作量 



 

4 

 

学院对教师填写的信息及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照

学校文件（见附件 2），将教师各类业绩换算成本科教学建设

工作量（即学院填写“核算分数”一栏）。 

（三）学校统计汇总与核算工作量 

学校教务处根据学院上报材料，最终形成各学院《本科

教学建设工作量核算一览表》，并按照总分高低进行排序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教师个人申报和相关材料提交 

2018 年 11 月 12日前，教师填写相关表格，准备相关证

明材料，提交学院。 

（二）学院审核、核算与汇总 

2018 年 11 月 16日前，各学院分类审核与汇总相关表格

（即附件 1 中的 7 个工作表），由教学院长签字、盖章后，

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起提交教务处（明远楼 205室王帆老师

收,电子版发至王帆老师的 OA 办公系统账户，电话：

65033907）。 

（三）学校审核与汇总 

2018年 11月 30日前，教务处完成各类项目信息的汇总，

形成各学院《本科教学建设工作量核算一览表》，提交学校

审批。 

（四）学校奖励和考核 

2018 年 12 月 10日前，教务处将已审核的各学院《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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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建设工作量核算一览表》返回学院，并按照学院总分打

包拨发奖励酬金，由学院发给各位教师。 

本项工作涉及到广大教师的切实利益，请各学院（部）

务必按照规定时间（2018 年 11 月 16 日前），把相关表格（含

电子版）和材料送到教务处，以免影响全校奖励分值的核算、

汇总与拨发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《云南大学 2017——2018 学年各类教学建设项目统

计核算表》（含 7个工作表） 

2、《教学工作量核算标准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
